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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银保监会起

草《人身保险产品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办法》”），并公

开征求意见。

需要注意的是，监管

部 门 在《办 法》中 对 于 保

险 产 品 设 计 、销 售 、理 赔

等 各 个 环 节 的 信 息 披 露

要求做了全面覆盖，要求

全 面 提 升 产 品 的 信 息 透

明度。

《办法》还要求，保险公

司及其保险销售人员、保险

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应

当在售前、售中、售后及时

向投保人、被保险人提供应

知的产品信息，维护保险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

险 学 院 风 险 管 理 与 保 险

学系主任何小伟向《中国

经 营 报》记 者 表 示 ，近 年

来，监管部门在销售误导

方面的治理卓有成效，在

渠 道 方 面 ，包 括 专 业 渠

道、个险渠道以及银保渠

道 的 规 范 性 都 已 大 大 加

强 。 此 次《办 法》意 在 从

具体产品层面，通过减少

信息不对称，从而避免销

售误导的可能，算是将其

从根源上遏制。

《办法》中所称人身保险，按险

种类别划分，包括人寿保险、年金保

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按

设计类型划分，包括普通型、分红

型、万能型、投资连结型等。按保险

期间划分，包括一年期以上的人身

保险和一年期及以下的人身保险。

《办法》中包括总则，信息披露

主体和披露方式，信息披露内容和

披露时间，信息披露的管理、监督

管理以及附则。

具体来看，产品信息披露主体为

保险公司，产品信息披露对象包括投

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及社会公

众。信息披露内容包括保险产品目

录、保险产品条款、保险产品费率表、

一年期以上的人身保险产品现金价

值表、一年期以上的人身保险产品说

明书，以及中国银保监会规定的其他

应当披露的产品材料信息。

在保单承保后，《办法》明确，

保险公司应为投保人提供电话、互

联网等方式的保单查询服务，建立

可有效使用的保单查询通道。保

单查询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名

称，产品条款，保单号，投保人、被

保险人及受益人信息，保险销售人

员、保险服务人员信息，保险费，交

费方式，保险金额，保险期间，保险

责任，责任免除，等待期，保单生效

日，销售渠道，查询服务电话等。

该《办法》自2023年6月30日

起施行。保险机构未按照本《办

法》规定设计、修改、使用产品信息

披露材料的，由中国银保监会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保险

机构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

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于《办法》的拟定，银保监会

方面表示，旨在为规范人身保险产

品信息披露行为，促进行业健康可

持续发展，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

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

提升信披透明度

本报记者 陈晶晶 北京报道

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泰保险”）股权分合

引发的一系列变局犹未停止。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8

月 4 日，华泰保险发布公告称，经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指定 Cunqiang Li（李存

强）为华泰保险公司临时负责人，

代行总经理职务，全面负责华泰保

险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而在一

个月前，赵明浩被任命为华泰保险

新一届董事长。

这是成立近30年的老牌保险

集团，首次总经理、董事长人事变

更。这意味着，随着外资股东持股

比例的不断提升，安达保险公司对

华泰保险的控制，已经开始由股权

层面向管理层面伸展。

那么，掌舵华泰保险 26 年的

董事长卸任更迭，又将对这家集

团未来的人事和经营带来何种

影响？

华泰保险变局

华泰保险今天的种种变局要

回溯到二十年前。

成立之初，华泰保险有 63 家

股东，股权一直处于分散和均衡状

态，国企占主导地位，还有少量民

企股东，并于本世纪初引入外资。

近几年，随着国家对外金融

政策的进一步开放，华泰保险的

外资股东安达保险公司借机收购

了大量华泰保险小股东股权，成

为一股独大的控制类股东，至此

华泰保险的股权结构发生了根本

性改变。

按照华泰保险披露信息，今

年3月，11家华泰保险中小股东合

计转让华泰保险 35.8791%股权，

股权接盘方均为“安达系”公司。

若股权变更获得监管批准，“安达

系”公司对华泰保险的持股比例

将达78.6%。

随着持股比例逐步扩大，“安

达系”对华泰保险的渗透开始由

股权层面向经营管理延伸，人事

安排就是关键的一方面。

记者注意到，近期，华泰保险

旗下最核心的财险公司、寿险公

司均开始由来自安达保险方面的

高管执掌。

7 月15 日，华泰人寿公告称，

指定李平坤为华泰人寿临时负责

人；刘占国不再担任华泰人寿总经

理职务。8月4日，华泰人寿发布

《董事会成员变更公告》称，经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王梓木、刘占国自7月21日

起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同时，经公

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

经北京银保监局任职资料核准，

Bryce Leslie Johns自6月14日起任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目前，华泰财险总经理王俊

建、副总经理康英均来自安达保

险方面。

2021年9月，华泰财险原总经

理孙元彪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

同时指定王俊建为公司临时负责

人。自2022年3月起，王俊建任华

泰财险总经理，任职批准文号为

银保监复〔2022〕199号；自2022年

5月任华泰财险董事，任职批准文

号为银保监复〔2022〕312号。

公开资料显示，王俊建先后

在嘉里公司、交通银行香港公司、

美国国际集团（香港）公司任职。

2003 年起，在安达保险公司先后

任香港公司高级核保人、香港经

理、北亚区总监、亚洲区总监、亚

太区总监，以及中国香港、中国台

湾和中国澳门总裁。后于2020年

12月，加入华泰财险，2021年1月

~2022年3月任副总经理，2021年

9月~2022年3月担任公司临时负

责人。

目前，这一人事渗透业已在

集团层面展开。

7月11日、8月4日，华泰保险

分别发布公告称，经中国银保监

会 任 职 资 格 核 准（银 保 监 复

〔2022〕431号）并经华泰保险集团

公司任命，由赵明浩担任华泰保

险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李存强

为华泰保险临时负责人，代行总

经理职务，全面负责华泰保险的

日常经营管理工作。

股权博弈二十年

中国经营报 CHINABUSINESSJOURNAL 编辑/郑利鹏 制作/薛燕娟 校对/彭玉凤 zhenglipeng@cbnet.com.cn2022.8.15 财经 A7

其实，李存强在华泰保险的

任职也近 10 年，目前是实控人安

达保险公司在华泰保险派驻的最

高级别的管理者。

早在 2002 年，李存强加入美

国万通互惠金融集团。2012 年，

李存强受安达保险公司委派，加

入华泰人寿，历任总经理、董事

长，并担任华泰保险集团常务副

总经理等职。2017 年，李存强曾

回安达保险公司工作，任职安达

人寿首席运营官一职，2020 年

10 月又回归华泰人寿，任职董

事长，并于 2021 年 1 月起担任华

泰保险常务副总经理兼首席战

略官。

李存强的跃迁或许意味着华

泰保险“灵魂人物”王梓木耗时26

年打下的烙印终将淡去。

在中国200余家保险公司中，

能稳坐“掌门人”位置 20 多年的

人，仅有 3 位，华泰保险原董事长

王梓木位列其中。

1996 年，王梓木从国家经济

贸易委员会辞职“下海”，选择彼

时金融业中较薄弱的保险领域作

为创业起点，创办了中国第一家

全国性股份制财产保险公司——

华泰财险，并担任董事长。

2011 年，华泰保险成立，王

梓木开始担任集团董事长兼首

席执行官，时间一直持续至 2022

年3月。

今年3月2日，华泰保险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

举产生了第八届董事会。会上宣

布，因年龄原因，69 岁的王梓木，

不再担任第八届董事，赵明浩与

李存强两人则成为新的执行董

事。当时，这一举措被业界解读

为“王梓木交棒前兆”。

从华泰保险披露的工作履历

来看，赵明浩一直是华泰保险的

“二号人物”，与王梓木同样出身

体制内。

1996 年，赵明浩辞职下海，

与王梓木一起参与创办华泰财

险，并历任副总经理、常务副总

经理、总经理兼首席执行官等

职。2011 年集团公司成立后，一

直担任华泰保险副董事长、总经

理兼首席运营官，以及旗下华泰

资管董事长。

6月30日，亚布力中国企业家

论坛组织论坛理事前往华泰保险

参访交流，王梓木在致辞亦表示，

“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创办了华泰保险，并伴随其成长

26 年……至此，我对华泰了无遗

憾，华泰也了无遗憾。”

事实上，近年来，诱导销售一

直存在一个相对灰色的地带即诱

导转保。在转保（注：指放弃之前

投保的保险公司，而转入另外一家

保险公司；或者保障到期后更换同

保险公司的不同产品。）过程中，可

能会出现营销人员隐瞒客户转保

后产生的损失，以及潜在风险等信

息的问题，来达成销售目的。诱导

销售意在获得销量，而维护老客户

的成本远低于开发新客户。

业内人士指出，留住一个老客

户的成本是开拓一个新客户成本

的六分之一，转保一定程度上还能

避免营销人员脱落率增加。因此，

保险公司会把满期转保当作重要

机会，也更易出现诱导转保问题。

针对“诱导转保”问题，《办法》

提出，对购买一年期以上的人身保

险产品且有转保需求的客户，经双

方协商一致，保险公司同意进行转

保的，保险公司应当向投保人披露

相关转保信息，充分提示客户了解

转保的潜在风险，禁止诱导转保等

不利于客户利益的行为发生。

具体来看，包括“确认客户知

悉对现有产品转保需承担退保或

保单失效而产生相关利益的损失”

“确认客户知悉可能会因年龄、健

康状况等变化导致转保后新产品

保障范围的调整”“确认客户知悉

因转保后的年龄、健康状况、职业

等变化而产生相关费用的调整”

“确认客户知悉对转保后产品的保

险责任、责任免除、保单利益等产

品信息充分知情”“确认客户知悉

转保后新的产品中的时间期限或

需重新计算，例如医疗、重疾产品

的等待期、自杀或不可抗辩条款的

起算时间”等。

“灵魂人物”卸任

随着持股比例逐步扩大，“安达系”对华泰保险的渗透开始由股权

层面向经营管理，人事安排就是关键的一方面。

在中国200余家保险公司中，能稳坐“掌门人”位置20多年的人，仅有3位，华泰保险原董事长王梓木位列其中。

剑指“诱导转保”乱象

除了上述人事安排渗透外，

记者梳理发现，安达保险公司在

华全资子公司的财险业务也已经

并入华泰保险。

安达保险公司披露的2021年

年报显示，2021年3月1 日以后，公

司不再承保新单及续保保单，续保

业务的保险人转为华泰财险，即华

泰财险成为新的保险人为原安达

保险的客户出具保单。至2021年

年底，保险风险中与新业务相关的

风险敞口已大部分关闭。

“2020 年 11 月，华泰保险向

中国银保监会上报了关于财险业

务整合问题的方案报告，拟采取

平稳过渡模式，通过续保及存量

保单业务逐步转移的方式将我公

司业务并入华泰财险。2021 年 3

月1日起，我公司开始将新业务转

入华泰财险安达事业部承接，目

前业务及人员转移工作进行顺

利，计划 2022 年开始下一阶段存

续业务工作。这仍将是未来一段

时间我公司最主要的经营风险。”

上述年报进一步显示。

对此，华泰保险内部人员对

记者表示，“公司的确是在去年成

立了华泰财险安达事业部，专门

处理承接安达业务，业务合并之

后能有效减少同业竞争，提高经

营效率。安达未来在客源支持、

业务经营等方面，也能给我们更

多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华泰保险赶

上了中国保险业高速发展的大时

代，但由于不走寻常路，华泰保险

始终没有将做大保费规模作为第

一目标，而是将质量效益放在首

位，力求稳健经营。尤其近10年，

在其他险企纷纷扩张之际，华泰

保险的发展脚步放慢了不少。

2021 年 9 月，华泰保险 25 周

年司庆上，王梓木表示，在中国保

险业发展进程中，当许多保险公

司追求“做大做强”时，华泰提出

的是“做好做久”。如今中国和世

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华泰

在变局中解困局、开新局，遵循保

险业发展的历史规则，创新图变，

奋力拼搏。公司太远的目标很难

测定，就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或

方向来说，不是进入世界 500 强，

也不是成为千亿级的上市公司，

而是成为一家美好企业。

据了解，华泰保险“十四五”规

划确立了“以客户为中心，数字化

为引领，产品和服务并重并举，推

进自主营销渠道转型，带动全集团

组织效能和业务生产力的提升，打

造华泰保险的核心竞争力”的总体

战略，稳步推进“精·智华泰”，并计

划利用数字化建设全力打造客户

管理、营销管理、运营管理、智慧数

据、慧康平台五大体系。

然而，对比安达保险公司，其

是通过向外扩张、多次并购，成就

了今天的业务规模与业绩。这一

点从其年报中亦能佐证。

公开资料显示，2015 年 7 月，

安达保险宣布以 283 亿美元的价

格 收 购 丘 博 保 险 集 团（Chubb

Corp），吞并这家创立时间早于安

达保险超百年的老字号保险公

司，创造了当时全球保险史上最

大的收购金额纪录。合并后的安

达保险公司一跃成为世界大型跨

国保险公司之一，经营范围进一

步扩至全球 54 个国家和地区，全

球雇员超3万人。

公开数据显示，从 2015 年合

并至今，安达保险公司保费规模

翻倍式增长，由 2015 年的 238.11

亿美元已攀升至2021年的468亿

美元。

不过，安达保险公司收购动

作并未就此停止。

安达保险公司公告宣布，7月

1 日，以 53.6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361.36 亿元）的价格，成功完成收

购信诺公司在韩国、新西兰、泰

国、印度尼西亚、中国香港、中国

台湾等六个区域的寿险、意外险

和辅助业务，旨在提升其在亚太

地区的业务规模。在此之前，安

达保险公司还曾计划以 232.4 亿

美元（约合人民币1566.80亿元），

收购美国最大保险公司之一哈特

福德金融服务集团。

实控人两种风格对华泰保险

的未来会产生何种影响？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一直以

来华泰保险都是所有权与管理权

分开，互不干扰。如今，经过一系

列股权争夺后，其正成为一家外

资股东绝对控股的保险集团，所

有权、管理权逐渐合一。这意味

着华泰保险未来的经营将更容易

受到实控人风格的影响。

攻与守的理念碰撞

对比安达保险公司，其是通过向外扩张、多次并购，成就了今天的

业务规模与业绩。

过去，一些保险公司选择性披

露产品信息，仅披露产品的条款，

对费率表、产品说明书和现金价值

表则不予披露。

据了解，保险费率指的是保

险人按保险金额向投保人或被

保险人收取保险费的比例，是计

算保险费的依据；产品说明书是

保险公司向投连、万能或分红等

人身保险新型产品的保单持有

人提供产品性质、特征、保单持

有人承担的费用和风险等信息

的文件。这两个信息的披露对

于保障客户群体利益来说极为

重要。

何小伟表示，现金价值表主

要是和退保挂钩。《办法》的出

台，可能会产生两种效果，一方

面，保护客户知情权。如果消费

者开始就了解到购买保险产品

要付出较大代价，在退保的时候

就会非常谨慎，甚至在购买保险

的时候也会很谨慎；另一方面，

对保险公司也有所保障，如果保

险公司最后达成交易的客户都

是对退保损失有预期的客户，相

关投诉也会减少。

记者注意到，此前，相关部

门已经对销售误导问题发布了

政策。

早在 2009 年，原保监会就出

台了《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对人身保险新型产品

（注：分红型保险、万能型保险、投

资连结型保险等）的信息披露等进

行了规范。

今年7月，中国银保监会发布

《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在个人

营销宣传行为管理方面提出，保险

销售人员未经授权不得发布保险

销售宣传信息。并要求产品分级、

销售人员分级、禁止强制搭售和默

认勾选等。

一位人身险公司前高管告诉

记者：“目前来看，新型产品的透明

度较高，因为这类产品带有理财性

质，客户购买时就抱有理财投资的

诉求，会经常查看账户余额或者进

行对比等。但传统保险产品则不

然，所以往往引起纠纷最多的就是

传统产品。”

此外，《办法》还提出，保险

产品的信息披露材料应当由保

险 公 司 总 公 司 统 一 负 责 管 理 。

保险公司总公司可授权省级分

公司设计或修改保险产品信息

披露材料，但应报经其总公司批

准。除保险公司省级分公司以

外，保险公司的其他各级分支机

构不得设计和修改保险产品的

信息披露材料。

业内人士表示，保险机构为了

促进销售，产品宣传资料会出现夸

大或者误导的情况。之前，对这类

情况会追责追到机构。而此次《办

法》中规定信披材料应由总公司负

责，这样未来追责会直接到总公

司。因此，会倒逼总公司做好合规

管理，对于整个行业的规范化也有

所推动。

推动行业规范化

随着持股比例逐步扩大，“安达系”对华泰保险的渗透开始由股权层面向经营管理延伸，人事

安排就是关键的一方面。 视觉中国/图


